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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代替 ＷＳ／Ｔ３６８—２０１２《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

范》，与 ＷＳ／Ｔ３６８—２０１２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包括洁净手术部（室）和空气净

化消毒装置（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３．２、３．５），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包括通风、机械通风、洁净技术、空气消毒机（见３．２、３．４、

３．６、３．７）；

———将“管理及卫生学要求”更改为“通用要求”（见第

４章）；

———删除了具体的空气净化卫生学要求内容（见２０１２

年版的４．２），在通用要求中要求不同部门的空气卫生学要求

应符合ＧＢ１５９８２的规定（见４．５）；

———将“空气净化方法”更改为“管理要求”，不再涉及工

作原理及设计相关的内容，主要规定在使用过程中的管理要

求（见第５章）；

———增加了一些具体通风管理要求（见５．２、５．３．２、

５．３．３、５．３．４）；

———增加了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具体基本要求及不同

原理空调系统使用中的管理要求（见５．５．１、５．５．２、５．５．３、

５．５．４）；

———将空气消毒机内容整合，更改为基本要求、循环风

空气消毒机和生成化学因子的空气消毒机（见５．７．１、５．７．２、

５．７．３）；

———删除了化学消毒法的具体内容（见２０１２年版的

５．７），仅规定遵循 ＷＳ／Ｔ３６７的要求；

———增加了空气洁净技术使用过程中的具体管理要求，

并根据新发布的标准修订了空气洁净技术的维护要求（见

５．９．１、５．９．２、５．９．３）。

本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医院感染控制标准

专业委员会负责技术审查和技术咨询，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

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负责协调性和格式审查，由国家卫生健

康委医政司负责业务管理、法规司负责统筹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山东第

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同济

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六亿、吴安华、张流波、王力红、贾

会学、李卫光、陆群、侯铁英、朱滨、沈晋明。

本标准于２０１２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１次修订。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院空气净化的通用要求、管理要求、不

同部门空气净化方法、不同情况下空气净化方法和空气净化

效果的监测。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医院，其他医疗机构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

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

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５９８２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ＧＢ１９１９３　疫源地消毒总则

ＧＢ２７９４８　空气消毒剂通用要求

ＧＢ／Ｔ３５４２８　医院负压隔离病房环境控制要求

ＧＢ５０３３３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

ＧＢ５１０３９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ＷＳ／Ｔ３６７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标准

ＷＳ４８８　医院中央空调系统运行管理

ＷＳ／Ｔ６４８　空气消毒机通用卫生要求

ＷＳ６９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空调

通风系统运行管理卫生规范

ＷＳ／Ｔ１０００４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

规范

ＷＳ／Ｔ１０００５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

ＷＳ１００１３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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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空气净化（ａｉｒｐｕｒｉｆｙｉｎｇ）

降低室内空气中的微生物、颗粒物、有害气体等，使其达

到无害化的技术或方法。

３．２　通风（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为室内空间提供室外空气，并在室内分配空气以稀释和

清除室内产生的污染物，改善空气质量的方法。

３．３　自然通风（ｎａｔｕｒ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利用风压或室内外空气的密度差引起的热压，促使室外

空气通过专门建造的入口（如窗户、门、天井、风塔和小的通

风口等）流动而进行的通风换气。换气效率取决于气候、建

筑围护和人类行为。

３．４　机械通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利用风机、排风扇等通风设备运转产生的动力使空气流

动而进行的通风换气。通风设备可安装在窗户、墙上或风道

中，用于向房间送风或从房间排风。

３．５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为使房间或密闭空间空气温度、湿度、洁净度和气流速

度等参数达到设定的要求，而对空气进行集中处理、输送、分

配的所有设备、管道及附件、仪器仪表的总和。［来源：ＷＳ／Ｔ

１０００５—２０２３，３．１］

３．６　洁净技术（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通过阻隔式空气过滤器把绝大部分微粒（固相的、液相

的或固液两相的）阻留下来，保证受控空间空气中的微生物

及微粒总量控制在允许水平以内的技术。

３．７　空气消毒机（ａｉｒ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

利用物理、化学方法杀灭或去除室内空气中微生物，达

到消毒要求，具备独立动力、能独立运行的装置。［来源：

ＷＳ／Ｔ６４８—２０１９，３．１］

４　通用要求

４．１　医院应遵循空气净化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规定，根据疾

病传播途径和感染防控的需要，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制定相

应的空气净化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４．２　医院应制定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时空气净化管理的工

作流程、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４．３　医院应对空气净化设备的使用和管理人员进行空气

净化相关法规和标准等知识的培训，明确各岗位职责和任

务，确保空气净化设备的正常运行。

４．４　医院应根据各部门呼吸道传染病感染风险评估结果，

采取适宜的空气净化措施，使其室内空气质量符合国家相应

标准的要求，预防和控制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

４．５　医院应对相关科室的空气质量进行检查和管理，不同

部门的空气卫生学要求应符合ＧＢ１５９８２的规定。

４．６　医院应明确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团队负责空气净化系

统及设施的安装、维护以及效果评估。

５　管理要求

５．１　选择原则　应充分考虑房间的功能与受控要求、相

邻房间的卫生条件和室内外的环境因素，选择空气净化方式

及相邻房间的压力梯度。

５．２　基本要求　在满足功能与受控要求及通风条件时，

应充分利用自然通风。自然通风不能满足功能要求时，应根

据环境类别选择增设机械通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或其他有

效的空气净化措施。

５．３　自然通风

５．３．１　应根据季节、室外风力和气温，适时进行通风。

５．３．２　采用自然通风时应综合考虑气流模式、主要的驱动

力、风口的位置与大小、风向等因素。

５．３．３　病区、诊室等区域采用自然通风时，每日不少于２

次，每次不少于３０ｍｉｎ；在经空气传播性疾病流行时，应增加

通风频次。

５．３．４　对于经空气传播疾病的医疗用房，自然通风不应影

响室内已设定的气流组织。

５．４　机械通风

５．４．１　机械送风适用于室内空气较清洁的场所（如医护人

员办公室、发热门诊清洁区等），机械送风口宜远离门窗等自

然通风口。

５．４．２　机械排风适用于室内空气污染较重的场所（如发热

门诊污染区、卫生间等），室内排风口宜远离房门，安装于对

侧墙壁。机械排风时关闭同侧窗户。

５．４．３　机械送风与机械排风适用于需要控制气流流向的区

域，根据通风的需要设定换气次数，或者保持室内的正压或

负压，保证空气从清洁区域流向污染区域。

５．４．４　应定期对机械通风设备进行清洁，遇污染时应及时

进行清洁与消毒。

５．５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５．５．１　基本要求

５．５．１．１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符合 ＧＢ５１０３９、ＷＳ１００１３、

ＷＳ４８８、ＷＳ６９６的要求。

５．５．１．２　有温度和湿度控制要求的区域，应保持运行状态，

不应因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目的随意停止运行。

５．５．１．３　在空调通风系统启用之前，应掌握系统自身的特

点，明确每一系统所服务的楼层和房间的详细情况，制定出

管理措施与相应的预案，明确呼吸道传染病流行等突发情况

的应对措施，并落实专人负责。

５．５．１．４　应保持新风口及其周围环境清洁，确保新风不被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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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１．５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清洗消毒应符合

ＷＳ／Ｔ１０００４和 ＷＳ／Ｔ１０００５的要求。卫生学评价应每年≥

１次，卫生检测抽样比例不应少于空气处理机组对应的风管

系统总数量的５％；不同类型的 ＷＳ／Ｔ３６８—２０２５集中空调系

统，每类至少抽１套，每套应选择３～５个代表性部位，冷却水

和冷凝水分别不应少于１个部位。每套空调系统选择３～５

个送风口进行微生物相关指标检测，且每个送风口设一个采

样点。

５．５．１．６　医院应根据当地环境状况及使用频率制定自身空

气过滤器的检查、清洗消毒及更换周期；空气过滤器的检查

周期、评价指标及管理要求宜按表１进行。

表１　空气过滤器检查周期、评价指标及管理要求

过滤器种类 检查周期 评价指标 管理要求

新风入口过滤器（网） ７ｄ（多风沙地区宜更短） 网眼被堵塞＞５０％ 清洗并消毒

重复使用型粗效过滤器 ２０ｄ 网眼被堵塞＞５０％ 清洗并消毒

一次性使用型粗效过滤器 ≤２个月 阻力高于额定初阻力５０Ｐａ 更换

中效过滤器 ≤４个月 阻力高于额定初阻力６０Ｐａ 更换

５．５．１．７　空气处理机组、表冷器、加热（湿）器、冷凝水盘等

每年进行清洗。每年对开放式冷却塔与冷却水系统应至少

进行一次清洗与消毒。

５．５．１．８　排风口、回风口过滤器（网）应根据污染情况定期

清洗消毒，遇污染及时清洗消毒。

５．５．１．９　经空气传播性疾病暴发流行时，当空调通风系统

的类型、新风来源或供风范围等情况不清楚时，应暂时关闭

空调系统。

５．５．１．１０　经空气传播疾病患者隔离病区（房）的空调冷凝

水应集中收集后排入污水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不合格

时，冷凝水应经消毒处理后排入下水道，冷凝水消毒首选含

氯消毒剂。

５．５．１．１１　经空气传播性疾病暴发流行结束后，宜对全院的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全面清洁与消毒。

５．５．２　风机盘管空调系统的管理要求

５．５．２．１　运行过程中应加强冷却盘管、冷凝水盘及冷凝水

的处理，防止嗜肺军团菌等微生物的污染。

５．５．２．２　如接诊了经空气传播性疾病患者，待患者离开后

收治其他疾病患者前，宜对诊疗房间的风口、冷凝水盘、风机

盘管等设备和部件进行清洗、消毒或更换。

５．５．２．３　风机盘管加新风空调系统：当经空气传播性疾病

暴发流行时，新风系统应在场所启用前１ｈ开启，并保证排

风系统正常运行；排风系统应在场所每天启用前或关闭后，

提前或延后运行１ｈ。

５．５．２．４　无新风风机盘管空调系统：当经空气传播性疾病

暴发流行时，应检查每个独立温控空间，其送、回风应具有封

闭的风管与风机盘管机组直接连接，不应从连通吊顶内取回

风；同时应先打开门窗通风２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后，再开启空调，

调至最大风量，运行至少５ｍｉｎ后再关闭门窗；空调关闭后，

打开门窗通风换气至少３０ｍｉｎ。

５．５．３　全空气空调系统的管理要求

５．５．３．１　医院建筑物某区域发生可能通过集中空调通风系

统扩散的传染病患者或疑似传染病患者时，应立即关闭该区

域全部风口或立即停止该区域空调系统末端设备。

５．５．３．２　当经空气传播性疾病暴发流行时，应以最大新风

量运行，根据流行严重程度、回风口（管路）或空调箱是否安

装高中效以上级别过滤装置或有效消毒装置，选择关闭或关

小回风，具体可按照 ＷＳ６９６的要求执行。新风、排风系统在

场所每天启用前应提前运行１ｈ或关闭后延后运行１ｈ。

５．５．３．３　如接诊了经空气传播性疾病患者，待患者离开后，

宜对该区域运行的空调通风系统的过滤器、风口、空气处理

机组、表冷器、加热（湿）器、冷凝水盘等设备和部件进行清

洗、消毒或更换。

５．５．４　多联机空调系统的管理要求　当经空气传播性疾病

暴发流行时，应先打开门窗或新风系统通风２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

后，再开启空调，调至最大风量运行至少５ｍｉｎ后才可关闭

门窗；空调关闭后，打开门窗通风换气至少３０ｍｉｎ。

５．６　紫外线灯消毒

５．６．１　紫外线灯采取悬吊式或移动式直接照射，紫外线辐

射照度≥１．５Ｗ／ｍ３，照射时间≥３０ｍｉｎ，或遵循产品使用说

明；或者安装在空气回流通道中对回风连续照射消毒。

５．６．２　普通病区的治疗准备室、治疗室及处置室无通风条件

时，每日使用紫外线灯照射消毒，每日１次，每次照射≥３０ｍｉｎ

或遵循产品使用说明。

５．６．３　紫外线灯消毒室内空气时，房间配置温湿度计，房间

内应保持清洁干燥，减少尘埃和水雾。温度＜２０℃或＞４０℃

时，或相对湿度＜２５％或＞６０％时，应适当延长照射时间。

５．６．４　室内有人时不应使用紫外线灯照射消毒。

５．６．５　应保持紫外线灯表面清洁，每周用７０％～８０％（体积

比）乙醇棉球／纱布擦拭１次。发现灯管表面有灰尘、油污

时，应及时擦拭。

５．６．６　应记录紫外线灯累计使用时长，安装后使用前及使用

中至少每半年进行辐射照度测试。紫外线灯在电压为２２０Ｖ、

相对湿度为６０％、温度为２０℃时，２５３．７ｎｍ紫外线辐射照度

（使用中的强度）应不低于７０μＷ／ｃｍ
２。当辐射照度低到要

求值以下时，应及时更换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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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７　紫外线消毒装置安装在通风空调系统内时，紫外线

灯管应全天连续工作持续进行紫外线辐射，使空调机组内部

保持一定的紫外线辐射照度。

５．７　空气消毒机

５．７．１　基本要求

５．７．１．１　空气消毒机应符合 ＷＳ／Ｔ６４８的要求。

５．７．１．２　根据待消毒区域的体积大小和空气消毒机产品使

用说明中适用体积要求，选择适宜的空气消毒机，按照产品

使用说明的要求进行安装使用。

５．７．１．３　使用空气消毒机对拟消毒场所进行空气消毒时，

应在密闭环境中进行，避免与室外空气流通。

５．７．１．４　空气消毒机进风口、出风口不应有物品覆盖或遮挡。

５．７．１．５　空气消毒机的检修与维护应遵循产品使用说明。

５．７．２　循环风空气消毒机

５．７．２．１　适于有人状态下使用，根据需要选择动态空气消

毒方式。

５．７．２．２　使用紫外线空气消毒器消毒室内空气时，室内相

对湿度宜≤８０％。

５．７．２．３　依靠循环风量实现消毒目的的空气消毒机，整机

初始循环风量应大于适用体积的８倍以上。

５．７．２．４　动态空气消毒期间不应随意关机。

５．７．３　生成化学因子的空气消毒机

５．７．３．１　使用产生二氧化氯、臭氧等化学因子的空气消毒

机消毒室内空气时，应在室内无人条件下进行，同时应注意

对室内物品的保护，避免强氧化剂对物品的损坏。消毒结束

后应待室内消毒因子降低至对人无影响时（一般停机３０ｍｉｎ

以上）方可进人；情况允许时可开窗通风或使用中和剂，以使

消毒因子尽快扩散、中和。

５．７．３．２　使用臭氧空气消毒机消毒室内空气时，室内相对

湿度宜≥７０％。

５．８　化学消毒法

具体化学消毒方法及注意事项遵循 ＷＳ／Ｔ３６７的要求。

５．９　洁净技术

５．９．１　基本要求

５．９．１．１　医院重点部门如洁净手术部、造血干细胞移植病

区（室）、负压隔离病区（室）等受控环境可采用洁净技术进行

空气的处理与环境控制，并应符合 ＧＢ５０３３３、ＧＢ／Ｔ３５４２８

和ＧＢ５１０３９的要求。

５．９．１．２　空气洁净技术不应作为手术部（室）唯一的空气净

化方式。

５．９．２　运行中的管理

５．９．２．１　采取洁净技术的区域使用前应先开启相应洁净设

备至少３０ｍｉｎ。

５．９．２．２　运行过程中，应保持门关闭，根据房间大小及新风

量要求限制人员数量。

５．９．２．３　回风口周围不应被其他物品覆盖或遮挡。

５．９．２．４　在采取洁净技术的负压区域为呼吸道传染病患者

进行手术时，净化系统可正常运行，手术结束后，持续运行１ｈ

后才可关闭，并遵循产品说明对回风口过滤器进行处理。

５．９．２．５　负压隔离病区（室）缓冲间的门应具有互锁功能并

有应急解锁功能，缓冲间污染区侧的互锁门关闭１ｍｉｎ后方

可开启清洁区侧的互锁门。

５．９．２．６　进入负压隔离病区（室）时，应观察微压差计的压

差数值，如不符合压差范围，应立即联系相关维保部门进行

检修。

５．９．３　维护与保养要求

５．９．３．１　空气处理机组、新风系统组应定期检查，保持清洁。

５．９．３．２　新风入口过滤器（网）、粗效过滤器、中效过滤器的

维护按照本标准５．５．１．６条要求执行。

５．９．３．３　末端亚高效或高效过滤器宜每年检查１次，当阻

力达到运行初阻力２倍时宜更换；负压隔离病房排风装置中

的高效过滤器更换时应先消毒，并做好防护。

５．９．３．４　排风口、回风口过滤器（网）应根据污染情况定期

清洗消毒，如遇污染，及时清洗消毒。

５．９．３．５　设专门维护管理人员，遵循设备的使用说明进行

保养与维护；并制定运行手册，有检查和记录。

５．９．３．６　房间之间设置的微压差计应定期检查校正并记录。

６　不同部门空气净化方法

６．１　手术部（室）空气净化方法

可选用方法包括：ａ）安装高中效以上级别过滤装置或

有效的消毒装置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ｂ）洁净技术；ｃ）符合

ＷＳ／Ｔ６４８要求的空气消毒机；ｄ）紫外线灯照射消毒（无人

状态下）；ｅ）能使消毒后空气中的细菌总数达到≤４ｃｆｕ／

（１５ｍｉｎ·直径９ｃｍ平皿）的其他合格空气消毒产品。

６．２　其他Ⅱ类环境（如重症监护病房、导管室等）空

气净化方法

可选用方法包括：ａ）通风；ｂ）安装高中效以上级别过滤

装置或有效的消毒装置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ｃ）洁净技术；

ｄ）符合 ＷＳ／Ｔ６４８要求的空气消毒机；ｅ）紫外线灯照射消毒

（无人状态下）；ｆ）能使消毒后空气中的细菌总数达到≤４ｃｆｕ／

（１５ｍｉｎ·直径９ｃｍ平皿）的其他合格空气消毒产品。

６．３　Ⅲ类环境（如普通病区、治疗准备室、消毒供应

中心等）空气净化方法

可选用方法包括：ａ）通风；ｂ）集中空调通风系统；ｃ）符合

ＷＳ／Ｔ６４８要求的空气消毒机；ｄ）紫外线灯照射消毒（无人

状态下）；ｅ）能使消毒后空气中的细菌总数达到≤４ｃｆｕ／

（５ｍｉｎ·直径９ｃｍ平皿）的其他合格空气消毒产品。

７　不同情况下空气净化方法

７．１　有人情况下空气净化方法

可选用方法包括：ａ）普通病区（房）首选自然通风；自然

通风不良，宜采取机械通风；ｂ）集中空调通风系统；ｃ）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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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Ｓ／Ｔ６４８要求适用于有人情况下的空气消毒机；ｄ）洁净技

术；ｅ）对人体健康无损害的其他合格空气消毒产品。

７．２　无人情况下空气净化方法

可选用方法包括：ａ）可选用本标准７．１条的空气净化方

法；ｂ）紫外线灯照射消毒；ｃ）化学消毒法；ｄ）符合 ＷＳ／Ｔ６４８

要求的空气消毒机。

７．３　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所处场所空气净化方法

可选用方法包括：ａ）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医院可采用通

风，包括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宜采用机械排风；ｂ）安装高中

效以上级别过滤装置或有效消毒装置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ｃ）符合 ＷＳ／Ｔ６４８要求适用于有人情况下的空气消毒机；ｄ）

达到负压要求的洁净技术。

７．４　终末消毒

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出院、转院、转科或死亡后病室的终

末消毒，遵循ＧＢ１９１９３和 ＷＳ／Ｔ３６７的要求。

８　空气净化效果的监测

８．１　监测部门　医院应对感染高风险部门如手术部

（室）、产房、导管室、层流洁净病房、造血干细胞移植病区

（室）、器官移植病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病房、血液透析

部门（中心）、烧伤病房等的空气净化质量进行监测。

８．２　监测要求

８．２．１　监测频率　医院应对感染高风险部门每季度进行监

测；洁净手术部（室）及其他洁净场所新建与改建验收时以及

更换高效过滤器后应进行监测；遇医院感染暴发怀疑与空气

污染有关时随时进行监测，并进行相应致病微生物的检测。

８．２．２　监测方法及结果判定

８．２．２．１　洁净手术部（室）及其他洁净场所，根据洁净房间

总数，合理安排每次监测的房间数量，保证每个洁净房间每

年至少监测１次，其监测方法及结果的判定应遵循ＧＢ５０３３３

的要求。

８．２．２．２　未采用洁净技术净化空气的部门，其监测方法及

结果的判定应符合ＧＢ１５９８２的要求，每次检查房间的数量

与该部门房间总数量的比例应≥１０％。

８．３　注意事项

评价化学方法空气消毒效果时，应进行空气消毒剂中和

剂鉴定试验，具体方法遵循ＧＢ２７９４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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